
註：以上信用卡捐款授權書填妥後，請直接傳真 (02)2682-9181，或以掛號寄至：
　　220052 新北巿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0 號 7 樓「財團法人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 收」即可。
　　如有任何疑問，請電洽 (02)2682-9188。

信 用 卡 捐 款 授 權 書

捐款人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填表日期： 　　　 年 　 　　月 　　　日

信用卡別：□ VISA □ MASTER □ JCB □聯合信用卡□銀聯卡

發卡銀行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信用卡號：　　　　　 － 　　　　　 － 　　　　　 － 　　　　　 

信用卡有效期限至：（西元）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年

持卡人正楷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持 卡 人 簽 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請與信用卡簽名相符）

持卡人身分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捐款方式：

□固定捐款（自　　年　　月至　　年　　月）每個月捐款乙次，

 每次捐款金額新台幣 NT ＄　　　萬　　　仟　　　佰　　　拾　　元整  

□單次捐款金額新台幣 NT ＄　　　萬　　　仟　　　佰　　　拾　　元整

捐款用途：

□安養如意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 □醫護基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
□供養　　位法師健保費　　　　元 □護持法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
□生命關懷（護生放生）　　　　元  □假牙　   　元  □眼鏡　   　元

□僧伽如意安養之袈裟：共　　　袈裟（分　　　期，每期　　　　元）

□僧伽喪葬費：　　　　元    　□助印《僧伽醫護雜誌》：　　　元

收據寄送方式：□一年寄一次　□每月寄一次　□不用寄   

收據抬頭姓名：□同持卡人　 □不同持卡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收據寄達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聯絡電話：(O) 　　　　　　　 (H) 　　　　　　　 手機：　　　　　　 

傳真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E-mail：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

聯絡地址：□同收據地址 □不同收據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捐款到期通知方式：□ E-mail　□電話　□信函　□傳真

您是否需要定期收到《僧伽醫護雜誌》？□需要　□不需要　□已收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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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贈扣除額單據電子化通知書
首先，感謝您捐款贊助本會，您的支持，就是給我們最大的鼓勵。

有關個人綜所稅捐贈扣除額的申報，依現行方式，貴捐款人於年度報稅時，需提供

紙本的捐款收據，現在本會為配合財政部實施「綜所稅捐贈扣除額單據電子化作業」之

服務，敬請貴捐款人簽立同意書，授權本會將貴捐款人之捐款明細，提供給國稅局辦理

捐贈資料之歸戶作業，日後當貴捐款人依據所查詢、下載之金額，申報減除捐贈扣除額

時，免再檢具紙本捐款收據，即可完成申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財團法人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 敬上

※ 注意事項：

一、 本同意書須由捐款人（此為：收據抬頭）「本人」簽立，若捐款人（收據抬頭）未滿20歲或
無完全行為能力，需經法定代理人一併簽章表示同意，如需終止，亦請填寫此同意書。

二、 填具本同意書後，年度捐贈資料一經上傳國稅局，捐款收據抬頭即不再受理變更，貴捐款人
如果有更改抬頭之疑慮，請勿簽立，仍請自行檢據申報。

三、 本同意書請以每一個捐款人（收據抬頭）為單位書立，如同一戶有多位捐款人（收據抬
頭），請分別書立同意書。不適用於公司行號與收據抬頭為聯名捐款者。

四、煩請將「同意書」寄回 財團法人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 收，聯絡電話：(02)2682-9188 
　　地址：220052 新北巿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0號7樓或傳真：(02)2682-9181
五、 為確保所上傳之捐款總金額等資料正確無誤，歡迎貴捐款人於每年一月底前致電本會，核對

前一年度之捐款明細及總金額，以避免疏漏。

六、僧醫會重視您的隱私權，為維護您個人資料之安全性，謹遵循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規範，以
處理及運用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同　意　書　　　　　編號：

捐款人（收據抬頭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 身分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

法定代理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□同意 □終止 授權財團法人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將本人

之捐款明細，提供給國稅局作為本人年度綜合所得稅捐贈資料之歸戶作業利用。

立同意書人（收據抬頭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連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連絡地址：□□□□□□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

法定代理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　 身分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

連絡地址：□□□□□□ 　　　　        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 
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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誦持地藏菩薩本願經

能得二十八種利益

一者。天龍護念。

二者。善果日增。

三者。集聖上因。

四者。菩提不退。

五者。衣食豐足。

六者。疾疫不臨。

七者。離水火災。

八者。無盜賊厄。

九者。人見欽敬。

十者。神鬼助持。

十一者。女轉男身。

十二者。為王臣女。

十三者。端正相好。

十四者。多生天上。

十五者。或為帝王。

十六者。宿智命通。

十七者。有求皆從。

十八者。眷屬歡樂。

十九者。諸橫消滅。

二十者。業道永除。

二十一者。去處盡通。

二十二者。夜夢安樂。

二十三者。先亡離苦。

二十四者。宿福受生。

二十五者。諸聖讚歎。

二十六者。聰明利根。

二十七者。饒慈愍心。

二十八者。畢竟成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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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愛的僧伽醫護基金會之友：
阿彌陀佛！感恩您長久以來對本會的
護持與關心。不論多寡，您的每一分
捐款都猶如植一畝福田，為方便您，
基金會共有以下捐款方式供您選擇。

〈支票捐款〉
抬頭請寫：財團法人佛教僧伽醫護基
金會，請以掛號郵寄至本會。

〈信用卡捐款〉
請填寫信用卡捐款授權書，傳真或郵寄
至本會。
220052新北巿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0號7樓

〈捐款帳號〉
１郵政劃撥帳號：19265780

２國泰世華銀行：013–板橋分行
帳號：017-50-526872-5

３合作金庫：006–樹林分行
帳號：3133-871-0000-19

４台灣銀行：004–樹林分行
帳號：074-00102199-9
戶名：財團法人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
電話：(02）2682-9188
傳真：(02）2682-9181

〈台銀外幣捐款〉
海外捐款帳號
（Overseas donations account）
Name And Adderss:
Bank of Taiwan Shulin Branch
No. 29., Wenhua St., P.O.BOX4-74
Shulin Dist.New Taipei City 238, 
Taiwan (R.O.C.)
TEL: 8862-2686-6511
SWIFT Code: BKTWTWTP074
Account No: 074-007-02830-2
Name: 

Buddhist Sangha Health Care Foundation
Tel: 8862-2682-9188

Fax: 8862-2682-9181

7F, No.30, Sec.1, Wenhua Rd., Banqiao
Dist.,New Taipei City, 220052, Taiwan 
R.O.C.

親愛的善信大德：
提醒您，每筆劃撥單金額在NT$1000
元以下時，郵局收取手續費 1 5元；

NT$1000元以上則收20元；因此為了讓
您愛心不打折，多人同時捐助請盡量填
寫在同一張劃撥單上，以減少手續費。
如收據要分別開立，請填寫在通訊欄或
傳真：(02)2682-9181 至本會即可。

※ 無論您以何種方式捐款，本會都會對
您的基本資料保密，並開立收據，可抵
扣綜合所得稅。

線上捐款方式 官網線上捐款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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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請問您對本期文字大小設計，覺得：

  □ 適中　□ 太大 　□ 太小 　

2.最吸引您的專欄文章：

  □ 佛法開示　 □ 法苑醫林　 □ 僧醫因緣　 □ 身體照顧　 □ 運動養生
  □ 飲食照護　 □ 藥膳食療　 □ 防疫須知　 □ 心理照護　 □ 長照資源　 
  □ 癌後心聲　 □ 臨終關懷　 □ 僧伽關懷　 □ 生命關懷　 □ 安寧善終
  □ 佛學心得　 □ 法律專欄   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　

3.希望未來增加主題：  

    建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您願意減少紙張改為閱讀電子會刊：

  □ 不願意 (喜歡紙本閱讀 )

  □ 願意，自行至官網閱讀 (www.sangha.tw)   

  □ 願意，自行上網閱讀凌網電子書

        (https://ebook.hyread.com.tw/index.jsp搜尋 :僧伽醫護 )

  □ 願意，定期收到會刊發行通知 (請加入 LINE@官方帳號 :@tcp3939v)

  □ 願意，於發刊時發送電子檔 (email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5.您對本期內容的意見與讀後感，或對我們的建言與期許：

讀者意見問卷表

親愛的讀者：《僧伽醫護》會刊期望做得更好，需要您的寶貴意見！

凡寄回寶貴意見者，本會將致贈小禮品。

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)
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北巿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0 號 7 樓  電話：(02）2682-9188  傳真：(02）2682-9181

僧醫會官網 電子書 LINE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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僧醫會百萬部《地藏經》共修

年輕時，弘揚佛法、護持三寶；

老病時，何處安住、繼續修行？

一所屬於僧俗四眾弟子、結合現代醫療、

專業照護與佛法的「佛教僧伽安養如意苑」

需要您我齊心協力來共同圓滿成就！

誠摯地邀請您：一起來誦持《地藏經》

誦經功課圓滿，由僧醫會總回向：________________（陽上報恩人）

□________________ 氏歷代祖先                    □累劫冤親債主

□超薦蓮位：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因故無緣子女

□地基主，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□消災延壽長生祿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電  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 聯絡人：            　 )

地  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《地藏經》集合法界所有力量，有諸佛、菩薩、天主、地主、鬼王等一切的力量。

因著地藏菩薩的宏願，持誦此經可消滅無量之罪業，並獲得不可思議之 28 種功德利

益，從「有求皆從到畢竟成佛」。讓我們挑戰自己利用此機會恭誦108遍《地藏經》

來開啟地藏菩薩的無盡藏！

祈願：

僧伽安養如意苑工程順利、早日圓成；

諸位共修菩薩三障消除、道業增上、隨心滿願！

持誦者 姓名 / 法名：

個人誦經回向文：

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（三稱）

願以此誦經功德回向：弟子 ____________

三障消除、人見欽敬、離水火災、疾疫不臨、衣食豐足、福慧增長！

祈求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個人祈願項目）

持誦：《地藏經》108 部（1 遍●一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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